
晋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臀市发改法规发 (2023) 20 号

晋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千印发《晋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3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＇抽查工作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.-r 

委各相关科室及直属事业单位：

现将《晋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“抽查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晋4产：〉员会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- 1 -



晋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3年度 
“

双随机、 一公开
“ 

抽查工作

实施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我市市场监管领域双随机、一 公开监管工作

领导小组关于 
“ 

双随机、 一 公开
“ 

监管工作部署， 进一 步完善

随机抽查制度机制， 严格随机抽查工作程序， 提高行政执法水

平， 推进我委粮食领域随机监管常态化、 规范化， 结合我委工

作实际， 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 工作目标

通过开展 
“ 

双随机、 一公开 
“ 

抽查活动， 督促粮食生产经

营企业诚信自律和守法经营， 规范监管执法行为， 进一 步推进

一我市 
“ 

双随机、 公开
“ 

监管工作持续、 广泛、 深入地开展，

着力推进公开便民、 公平透明、 廉洁高效的营商环境。

二、 抽查对象及抽查比例

全市政策性粮食储备企业， 抽查比例不低于20%。

三、 抽查时间

2023年1月至2024年3月。

四、 抽查内容

对粮食经营者从事收购备案、 储存、 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粮

食购销活动的监督检查， 对粮食经营者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

制度情况的监督检查等。

五、 抽查依据

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《粮油仓储管理办法》《粮食质量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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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监管办法》等行政法规、 规章以及涉粮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

规章等。

六、 责任分工

1．动态维护
”一单两库

”

制定并完善我委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，以公开为常态、 不公

开为例外的原则， 做好抽查事项清单的动态管理和公开公示工

作。 动态维护我委检查对象名录库， 做到分级分类管理，确保

检查对象底数清晰。 根据执法资格证的取得、 人员调动及退休

等情况，进 一 步充实、 更新执法人员库， 做到应纳尽纳。

贵任科室：市经济研究中心（市粮食发展事务中心）、 政策

法规科

2．制定年度抽查计划

科学制定年度抽查计划， 区分一 般检查事项和重点检查事

项， 将我委联合抽查计划纳入年度抽查计划， 明确工作任务和

参与部门等。 年度抽查计划要在发改部门网站进行公示， 并

及时报市市场监管领域双随机、一公开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备案。

贵任科室：政策法规科

3．依法实施抽查检查

要依法依规履行抽查监管责任， 落实行政执法
”

三项
”

制

度，按照年度抽查计划安排，开展内部抽查，保持联合抽查
“

全

覆盖、 常态化
”

， 坚决杜绝
“

有计划、 无执行
”

。 联合抽查时，

要与参与部门沟通协调， 制定统 一 的检查工作方案。 参与抽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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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人员要严格遵守回避制度、执法全过程记录，抽查结果及

时公示。

贵任科室：粮食管理科、市经济研究中心（市粮食发展事

务中心）、政策法规科

七、工作要求

1．强化组织领导。加强双随机抽查监管工作的统筹协调，

切实转变工作理念，建立健全相应工作机制，加强跨部门协调

配合，不断提高检查水平，把“双随机“抽查工作落到实处，

并在日常监管中逐步推进双随机抽查工作的开展。

2．严格落实责任。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，严格执法责任

追究，对未履行、不当履行或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，依法依规

严肃处理，确保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“监管工作全面推行并取得

预期成效。

3．加强宣传培训。切实加强执法人员培训，转变执法理念，

不断提升市场监管效能。及时向社会公布抽查事项清单、抽查

依据、抽查主体、抽查内容和抽查方式。加大宣传力度，使监

管对象和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理解和支持，为顺利推行营造良好

的舆论氛围。

} 

附件： 1. 市发改委 2023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“抽查事项

清单

2. 市发改委 2023 年度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

3. 市发改委 2023 年度部门内部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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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市发改委 2023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＂抽查事项清单

抽查项目 事项 检查 检查
序号 检查对象

类别 方式 主体
检查依据

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

1 ． 对粮食经营者从事
粮食收购活动的检查 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第九条 、

粮食流通
2 ．对粮食经营者政策性 全市政策 一般

实地 市发展
第三十八条、第 四十五条、第

1 用粮的购销活动检查 性粮食储 检查 四十六条、第 四十七条、第四
监督检查 检查

3．对粮食经营者执行国 备企业 事项 改革委 十九条
家粮食流通统计制 度 . 

的情况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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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市发改委2023年度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

抽查比 智慧监管
抽查检

抽查对象 查 发起
配合部门

序 抽查任务名
抽查事项 例 （信用风险

起止时 部门亡围仁二l

称 人已
及频次 分类要求

对夏粮收购
对粮食经营者从事收

全市政策 不低于 根据企业信
6月 － 12 市发展 市市场监

任务的监督
购、 储存、 运输活动

性粮食储 20% 用风险分类
月 改革委 管局

1 
和政策性粮食购销活

结果， 结合检查 备企业 1次／年
动的监督检查

行业监管风
险分类， 对
低风险、 一
般风险 、 较

全市政策 不低于
高风险 、 高

对夏粮收购 对粮食经营者执行国
风险企业分 6月 — 12 市发展

市统计局2 企业的流通 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 性粮食储 20% 
别递加比例 月 改革委

统计检查 情况的监督检查 备企业 1次／年
抽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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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市发改委 2023 年度部门内部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

抽查
抽查检 发起部

序 抽查任务 抽查对象 信用风险 查 门 抽查检
抽查类型 抽查事项 比例／数c::J 名称 范围 分类管理 起止时 ／指导单 查主体亏

量
间 位

根据企业
信用风险

分类结
果，结合

对粮食经营者从事
行业监管 市经济
风险分 研究 中

对秋粮收 收购、储存、运输 全 市 政策 不低于 10 月 －
类，对低 心（ 市 市发展

1 购企业的 定向 活动和政策性粮食 性粮食储 20% 次年 3
风险、一 粮食发 改革委

监督检查 购销活动的监督检 备企业 1 次／年 月
般风险、 展事务

查
较高风 中 心）
险、高风
险企业分
别递加比

例抽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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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7 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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